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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增訂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並修正

第二條、第七條、第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

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六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第

七十一條、第八十條、第八十三條及第一百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5 月 2 8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 0 3 0 0 0 8 0 9 7 1 號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下列人員：

一、中央公職人員：立法院立法委員。

二、地方公職人員：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鄉（鎮、

市）民代表會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原住民區）民

代表會代表、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

長、村（里）長。

第 七 條 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及縣（市）長選舉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

理之。

原住民區民代表及區長選舉，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鄉（鎮、

市）民代表及鄉（鎮、市）長選舉，由縣選舉委員會辦理之。

村（里）長選舉，由各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前二項之選舉，並受中央選舉委員

會之監督。

辦理選舉期間，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並於鄉（鎮、市、區）

設辦理選務單位。

第 十 三 條 各級選舉委員會之經費預算，其年度經常費，由中央政府統籌編列。

其辦理選舉、罷免所需經費，立法委員選舉、罷免由中央政府編列；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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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員、直轄市長選舉、罷免由直轄市政府編列；縣（市）議員、縣（市

）長選舉、罷免由縣（市）政府編列；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

）長、村（里）長選舉、罷免由鄉（鎮、市）公所編列；原住民區民代表

、區長選舉、罷免由原住民區公所編列；直轄市、市之里長選舉、罷免由

直轄市、市政府編列，但原住民區里長選舉、罷免由原住民區公所編列。

第二十四條 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

選人。但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人須年滿三十歲；鄉（鎮、市）長、

原住民區長候選人須年滿二十六歲。

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候選人。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三歲，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或已將

戶籍遷出國外連續八年以上者，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及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僑居國外國民候選人。

前二項政黨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於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得票數之和，達

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總

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各該政黨推薦候選人之得票數，以推薦政黨

數除其推薦候選人得票數計算之。

二、於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曾

達百分之二以上。

三、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並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備具名冊及立

法委員出具之切結書。

四、該次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推薦候選人達十人以上，且經中

央選舉委員會審查合格。

第三項所稱八年以上之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自戶籍遷

出登記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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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應為該

政黨黨員，並經各該候選人書面同意；其候選人名單應以書面為之，並排

列順位。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滿十年者，始得

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

前項所稱滿三年或滿十年之計算，均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

第三十四條 各種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資格，應由主管選舉委員會審定公告。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所提名單中之候選人

，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審查有不合規定者，不准予登記，其名單所排列之順

位由後依序遞補。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申請登記之政黨，不符合

第二十四條第四項之規定者，不准予登記。

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經審定之候選人名單，

其姓名號次，由選舉委員會通知各候選人於候選人名單公告三日前公開抽

籤決定之。但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鄉（鎮、市）長、

原住民區長、村（里）長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得指定鄉（鎮、市、區）

公所辦理之。

前項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應由監察人員在場監察。候選人未克親

自到場參加抽籤者，得委託他人持候選人本人之委託書代為抽籤，候選人

未親自參加或未委託他人代抽，或雖到場經唱名三次後仍不抽籤者，由辦

理機關代為抽定。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政黨號次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候選人名單公告三日前公開抽籤決定其號次。

前項政黨號次之抽籤，由政黨指定之人員一人親自到場抽籤，政黨未

指定或指定之人未親自到場參加抽籤或雖到場經唱名三次後仍不抽籤者，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代為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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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選舉區依下列規定：

一、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

代表選舉，以其行政區域為選舉區，並得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

區；其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並得

按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二、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村（里

）長選舉，各依其行政區域為選舉區。

前項第一款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按行政

區域劃分之選舉區，其應選名額之計算所依據之人口數，應扣除原住民人

口數。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五條之立法委員選舉區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直轄市議員、縣

（市）議員選舉區，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劃分；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原住民

區民代表、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區，由直轄市、縣選舉委員會劃分之

；並應於發布選舉公告時公告。但選舉區有變更時，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

規定之日期屆滿一年前發布之。

前項選舉區，應斟酌行政區域、人口分布、地理環境、交通狀況、歷

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劃分之。

第一項立法委員選舉區之變更，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本屆立法委員任

期屆滿前二年二個月月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於一年八個月前，將選

舉區變更案送經立法院同意後發布。

立法院對於前項選舉區變更案，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行使同

意或否決。如經否決，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就否決之直轄市、縣（市），參

照立法院各黨團意見，修正選舉區變更案，並於否決之日起三十日內，重

行提出。

立法院應於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一年一個月前，對選舉區變更案完成同

意，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同意部分，由行政、立法兩院院長協商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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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之一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改

制後第一屆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里長之選舉，應依核定後改制計

畫所定之行政區域為選舉區，於改制日十日前完成選舉投票。

原住民區以改制前之區或鄉為其行政區域，其第一屆區民代表、

區長之選舉以改制前區或鄉之行政區域為選舉區，於改制日十日前完

成選舉投票。

前二項之直轄市議員、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區之劃分，應於改制

日六個月前公告，不受前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八條 選舉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期間，發布各種公告：

一、選舉公告，須載明選舉種類、名額、選舉區之劃分、投票日期及

投票起、止時間，並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滿四十日前

發布之。但總統解散立法院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重行選舉、重行

投票或補選之公告日期，不在此限。

二、候選人登記，應於投票日二十日前公告，其登記期間不得少於五

日。但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鄉（鎮、市）長、

原住民區長、村（里）長之選舉，不得少於三日。

三、選舉人名冊，應於投票日十五日前公告，其公告期間，不得少於

三日。

四、候選人名單，應於競選活動開始前一日公告。

五、選舉人人數，應於投票日三日前公告。

六、當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後七日內公告。

前項第一款之名額，其依人口數計算者，以選舉投票之月前第六個月

月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

第一項第二款候選人登記期間截止後，如有選舉區無人登記時，得就

無人登記之選舉區，公告辦理第二次候選人登記，其登記期間，不得少於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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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各款之公告，有全國或全省一致之必要者，上級選舉委員會得

逕行公告。

第四 十 條 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依下列規定：

一、直轄市長為十五日。

二、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

市）長、原住民區長為十日。

三、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為五日。

前項期間，以投票日前一日向前推算；其每日競選活動時間，自上午

七時起至下午十時止。

第四十一條 各種公職人員競選經費最高金額，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外，應由選舉委員會於發布選舉公告之日同時公告。

前項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為以各該選舉區之應選名額除選舉區人口總數

百分之七十，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三十元所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

額之和。

二、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村（里

）長選舉為以各該選舉區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乘以基本金額新臺

幣二十元所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額之和。

前項所定固定金額，分別定為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新臺幣一千萬元

、縣（市）議員新臺幣六百萬元、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

新臺幣二百萬元、直轄市長新臺幣五千萬元、縣（市）長新臺幣三千萬元

、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新臺幣六百萬元、村（里）長新臺幣二十

萬元。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計算有未滿新臺幣一千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以新臺

幣一千元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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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所稱選舉區人口總數，係指投票之月前第六個月之末日該選舉

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數。

第四十六條 公職人員選舉，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外，選舉

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親自到場發表

政見。但經選舉區內候選人全體同意不辦理者，應予免辦；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得視實際情形辦理或免辦。

前項公辦政見發表會，得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理。

前二項公辦政見發表會中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每場每人以不少於十

五分鐘為原則；其舉辦之場數、時間、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定之。

第六十八條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額時，應將婦女候

選人所得選舉票單獨計算，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其計算方式，依下

列規定。但無婦女候選人者，不在此限：

一、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

代表選舉，在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劃分選舉

區時，各該選舉區開票結果，婦女當選人不足各該選舉區規定名額

時，應將該選舉區未當選婦女候選人所得票數，單獨計算，以得票

較多之婦女候選人，依序當選。

二、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直轄市議員、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

縣（市）議員、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婦女當選人

不足規定名額時，應將各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選舉區

未當選婦女候選人所得票數單獨計算，相互比較，以得票數較多之

婦女候選人於其選舉區之當選名額中依序當選。

第 七 十 條 候選人數未超過或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時，以所得票數達下

列規定以上者，始為當選。但村（里）長選舉不在此限：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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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區長選舉，為各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十。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

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為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

前項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或當選不足應選出之名額時，區域立法委員、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應自投票之日起

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

員、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

達二分之一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第七十一條 當選人於就職前死亡或於就職前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

民區長、村（里）長，應自死亡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

決證明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

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分之一

時，應自死亡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起三

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

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該政黨登記之候

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在就職前喪失其所

屬政黨黨籍者，自喪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當選資格；其所遺缺額，除以

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婦女當選人，在就職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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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前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而出缺，致該政黨婦

女當選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時，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

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女候選人順位依序遞補；該政黨登

記之候選人名單無婦女候選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黨籍喪失證明書，向中央

選舉委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員之遞補，應自死亡之日

、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書或黨籍喪失證明書送達選舉委員會

之日起十五日內，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補當選人名單。

第八 十 條 前條第二項所定徵求連署之期間如下：

一、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長之罷免為三十日

。

二、縣（市）議員、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之罷免為二十日。

三、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之罷免為十

日。

前項期間之計算，自領得連署人名冊格式之次日起算。

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應將連署人名冊二份，於第一項規定期間內

向選舉委員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詳實填寫，並填具連署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分村（里）裝訂成冊，連署人名冊未依規定格

式提出者，選舉委員會應不予受理。

第八十三條 選舉委員會收到罷免案連署人名冊後，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直轄

市長、縣（市）長之罷免應於四十日內，縣（市）議員、鄉（鎮、市）長

、原住民區長之罷免應於二十日內，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

表、村（里）長之罷免應於十五日內，查對連署人名冊，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予刪除。但連署人名冊不足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連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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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選舉委員會應逕為不成立之宣告：

一、連署人不合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二、連署人有第八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情事。

三、連署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

四、連署人名冊未經連署人簽名或蓋章。

五、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事。

前項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選舉委員會應重行核實連署人數，為罷

免案成立或不成立之宣告；經宣告不成立之罷免案，原提議人對同一被罷

免人自宣告不成立之日起，一年內不得再為罷免案之提案。

第 一 百 條 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原住

民區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